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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开放大学文件  

 

鄂开大教〔2021〕84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湖北开放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 

教学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 

各市（州）、省直管市电大，直属分校(学院)，各教学点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成人高等教育思政理论课教学及管理工

作，按照学校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实

施意见，特制定《湖北开放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施方

案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湖北开放大学 

2021 年 11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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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开放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施方案 
 

为更好地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，深化广大学

生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、理论意义和现实

意义的认识，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，根据教育部《新时代

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》(教社科[2018]2 号)

及《关于国家开放大学全面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及教学工

作安排的通知》（国开教[2018]20 号）、《关于在专业人才培养

方案中落实立德树人及相关内容的通知》（国开教〔2019〕9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课程设置情况 

不同层次专业中思想政治理论课设置情况 

 模块名 课程名称 学分 
课程

类型 
课程性质 

专 

升 

本 

思想政治理

论课模块 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 
2 统设 必修 

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统设 必修 

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统设 必修 

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2 统设 选修 

通识课模块 形势与政策 2 统设 必修 

专 思想政治理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统设 必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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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 论课模块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
3 统设 必修 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 
2 统设 必修 

通识课模块 形势与政策 2 统设 必修 

高 

起 

本 

思想政治理

论课模块 

思想道德与法治 3 统设 必修 

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统设 必修 

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统设 必修 

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
3 统设 必修 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 
2 统设 必修 

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2 统设 选修 

通识课模块 形势与政策 2 统设 必修 

二、教学工作 

思想政治理论课（以下简称“思政课”）教学主要由课堂

面授和社会实践教学组成。课堂面授教学包含知识点教学和

专题教学，运用“互联网+教学”模式，通过“国开学习网”“云

教室”等平台，以线上线下形式开展教学工作。社会实践教学

包括观看爱国主义教育电影、微课制作、实践基地教学、公

益活动、志愿服务、参观访问、网络社区活动等（见附件）。 

思政课的“教学目标”“教学大纲”“教学资源”“教学要求”

和“考核评价”实行统一管理。课程教学资源主要为网上教学

资源和纸质教材，纸质教材包括国开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学习

指导书和教育部指定的文字教材。各市（州）教学点做好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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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网上选课操作的指导工作，科学合理组织实施教学，并及

时根据形势变化、地方特点，以及校情、学情，适当调整、

补充实践教学内容和要求。 

三、课程学习 

思政课的学习方式以网上学习为主。学生通过“国开学习

网”平台学习《思想道德与法治》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》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》《中国近

现代史纲要》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》《形势

与政策》等课程。 

所有思政课程是由系列微课程(5 分钟视频)组成的网络

课。每门课程分若干专题，每个专题有若干微课程主要包含

以下三类资源： 

1.核心学习：包括“专题导学+视频学习+专题测验”，学

生需要首先学习专题导学,然后点击“视频学习”进行学习(注

意:学生第一遍观看视频时,视频只能顺序观看,不能进行进度

拖拉操作或跳点观看。第一遍学习结束后，该限制会解除)，

完成全部视频学习任务后，才可进入“专题测验”栏目完成专

题测验。 

2.疑难解答：是对于专题的重点、难点、热点问题的解答。 

3.拓展学习：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料、案例，拓宽

学生学习的视野和深度。 

学生登录“国开学习网”进入课程空间后，点击“学习指

南”栏目，浏览课程介绍，进一步了解“学什么”“怎么学”“怎

么考”。 

各市（州）教学点应积极组织网上教学实施团队，开展

网上教学对学生进行专题讲授、辅导答疑等教学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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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课程考核 

思政课考核采用形成性考核(以下简称“形考”)和终结性

考核(以下简称“终考”)相结合的方式。其中，形考主要包括

平时考核、日常思想品德与行为规范，实践成果等，平时考

核侧重考核学生学习态度、课堂表现和理论学习任务完成等

情况。终考以理论考核为主，侧重考查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

观方法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 

1.考核方式及计分方法 

考核成绩统一采用百分制。课程综合成绩由形考成绩和

终考成绩合成，两项各占综合成绩的 50%（有实践要求的课

程以考核文件为准）。课程终考成绩必须及格且综合成绩达

到 60 分及以上（及格），可获得课程相应学分。 

2.形成性考核 

形考试题包括判断题、单项选择题等类型。学生学习完

每一专题全部视频课程后，才可进入“专题测验”完成相应形

考任务。 

3.终结性考试 

终考在“国开学习网”上进行，以课程应知应会知识点为

主，具体要求以课程“考核说明”为准。试题类型包括材料分

析题、论述题或者命题小论文等，终考试题由其中的一种或

多种形式组成。 

 

附件：湖北开放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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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开放大学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  2021年 11月 19日印发  

承办部门：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、公共课教学部 经办人： 方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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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湖北开放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 
社会实践教学方案 

 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

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》

（中办发〔2019〕47 号）及教育部印发《新时代高校思想政

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》(教社科〔2018〕2 号)等相关文

件精神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活动中提高湖北开放大

学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和观察、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，增强思

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性，根据《国家开放大学思想政治理

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方案》（国开教函〔2019〕55 号）文件精

神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实践目的 

思想政治理论课（以下简称“思政课”）社会实践教学要

以育人为宗旨，以学生为主体，以教师为主导，以丰富多彩

的实践教学活动为载体，引导学生深入实际、认识社会、了

解国情、接受教育、拓展视野、提高素质、增长才干，运用

所学理论服务实践，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认识，从而实现

思政课“因事而化、因时而进、因势而新”的要求。 

二、内容设置 

“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”是思政课中面向本、专科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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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学生设置的必修内容。专科在《思想道德与法治》课中

开展实践教学，计 1 学分；专升本在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》

课中开展实践教学，计 1 学分；（高中起点）本科在《思想

道德与法治》与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》两门课中开展实践教

学，各 1 学分，共计 2 学分。 

其他思政课程也应加强实践教学。 

三、参考选题 

社会实践主题、内容应围绕相关思政课理论教学内容进

行选择，参考选题如下： 

1.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撰写观后感； 

2.观看爱国主义教育电影，撰写观后感； 

3.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，撰写活动感受； 

4.访谈“平凡中的辉煌—身边的模范”，感受榜样魅力，

撰写报告； 

5.访谈共和国同龄人，感受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沧桑巨变，

撰写报告； 

6.感受改革开放成就—“我看家乡变化大”，撰写报告； 

7.积极接受单位或社区等组织的思想道德、法律与国家

大政方针政策等的宣传教育，自觉利用“学习强国”平台进行

学习，达到一定积分，撰写学习体会； 

8.结合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资源，开展传承家乡文化和

传统美德的社会实践活动，撰写实践报告； 

9.根据个人工作实际，结合思政课所学内容，谈一谈对

职业梦与中国梦的认识，撰写认识体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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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其他自拟选题。 

四、实施要求 

1.各市（州）教学点按照实践教学参考选题，结合实际，

选定合适主题、内容，制定相关课程社会实践教学实施细则

和评分标准，做好备档备查。 

2.思政课辅导教师要对学生的社会实践提供必要指导，

在形考规定的完成时间内进行评分，并做好学生实践成果存

档工作。 

3.社会实践成绩占课程综合成绩 20%。实践成果形式为

“文字+原始资料”，即：学生按规定撰写并提交 500 字以上

感悟（或体会、报告），其中，专科与专升本学生提交 1 篇，

（高中起点）本科学生提交 2 篇。此外，还应向辅导教师提

交本人参加社会实践的照片、盖章的证明文件等原始资料，

不得抄袭。教师根据学生提交实践成果（“文字+原始资料”）

进行综合评价，评定成绩。 


